


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暨培优提质试点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

   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家庭农场）能力提升暨培优提质试点补助资金。

二、项目实施的背景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23〕203号)、《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工作的通知》、《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调整完善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的通知》、《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公布2024年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名单的通知》文件要求，州农经站积极组织开展项目申报工作，通过家庭农场申报、逐级审核、严格把关、择优筛选，经省复核、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程序，2024年确定我州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发展壮大型）2个，分别为省级瑞丽市杨开瑶养殖家庭农场、盈江县平原镇盈禾种植家庭农场；经州级复核、专家评审等程序，确定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2个芒市三台山乡彩西家庭农场、梁河县洪发家禽养殖家庭农场。

三、项目的主要内容及措施

（一）项目绩效任务时间
2024年1月1日至2024年11月30日前。

（二）项目补助内容、标准和方式

1.补助内容。补助资金重点用于家庭农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现代化生产加工、仓储、冷藏、分拣等）、购置相关设施设备、新品种引进、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及社会化服务、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及质量认证、贷款贴息、品牌打造、包装制作等方面。

2.补助标准。本着“多干多补，少干少补，不干不补”的原则，德宏州2024年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发展壮大型）2个，财政扶持资金30万元，每个家庭农场安排补助资金15万元；德宏州2024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2个，财政扶持资金2万元，每个家庭农场安排补助资金1万元。

3.补助方式。采取“以奖代补”“先建后补”等方式，按照扶大扶强的原则，扶持符合条件且生产效益较为明显、辐射带动能力较强并经批复的县级以上示范家庭农场。

（三）项目具体实施内容及经费使用

严格执行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行为，执行政府会计制度。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发展壮大型）2个，项目扶持资金共30万元，每个家庭农场安排补助资金15万元；州级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支持家庭农场项目2个，项目扶持资金共2万元，每个家庭农场安排补助资金1万元。

1.瑞丽市杨开瑶养殖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49万元（自筹34万元，申请扶持资金15万元），其中：农场设备购置计划投入12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现代化农业机械设备（清粪车1辆、全混日粮搅拌机（TMR）1台、撒料机1台、草料传输带1条）；新品种引进计划投入22万元，用于引进国内外优质肉牛品种（繁育母牛）；农业生产资料采购计划投入15万元，用于购买青贮饲料、干草等农业生产资料（优质饲草料150吨）；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5万元，主要用于引进繁育母牛25头，单价为6000元/头。

2.盈江县平原镇盈禾种植家庭农场：项目建设预计总投资62万元（自筹47万元，扶持资金15万元），其中：土地平整和排灌沟渠预计投入3万元；大棚主体预计投入45万元；温度控制设备、灌溉设备、育苗设备等预计投入14万元；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5万元，主要用于大棚主体建设，其中：拱管350根，单价320元/根，投入资金11.2万元；大棚膜9500平方米，单价4元/平方米，投入资金3.8万元。

3.芒市三台山乡彩西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1.007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0.007万元；购置2台抽水机，1台碎枝机，1800米直径20塑料管（0.9元/米）；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2台抽水机3650元，1台碎枝机4800元，1723米塑料管1550元。

4.梁河县洪发家禽养殖家庭农场：项目计划总投资2.15万元，申报财政资金1万元，自筹1.15万元；购置3P空气能1台，保温水箱1个，热水风机3套，循环泵1套；财政项目扶持资金1万元，主要用于购买热水风机3套预估价0.6万元，循环泵1套预估价0.4万元。

四、项目预算目标

根据《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工作的通知》文件精神，完成2个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工作，完成2个家庭农场能力提升工作。

五、项目组织实施

德宏州农经站隶属于州农业局下属正科级事业单位，内设办公室、农村土地承包与农民负担监督管理室、农村经济调查与统计室、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室等，承担着全州各项农经工作，在职职工6人。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明确，该项目组长由曹英站长担任，成员为王涛、李建宁、沈福英、许叁文、尚海组成，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室负责组织实施，主要完成全州家庭农场项目申报、检查指导、组织验收等工作。

六、项目内控管理

（一）项目资金紧密围绕实施方案，并根据实际情况支出。项目资金预算编制严格依据财政的有关规定执行，项目实施与我站的财力与事权匹配，且做到厉行节约、统筹安排、专款专用。项目管理及实施进度管理严格按照项目实施方案执行，保证项目执行进度，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

（二）项目资金从《德宏州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23〕130号）项目资金中安排；项目资金使用管理严格按照中央、省和州财务管理制度执行。

1.资金使用审批权限。

资金使用实行“一支笔”审批，严格按照单位财务制度、内控管理制度支出。

2.资金使用报销程序。

①瑞丽市杨开瑶养殖家庭农场、盈江县平原镇盈禾种植家庭农场按照《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4年省级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工作的通知》要求，填写《云南省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项目资金补助申请表》，先行支付50%，待项目实施完成后，经州农业农村局组织实地验收通过，报省农业农村厅批复通过后，支付剩余50%，采取专项报账制，到州农经站报账。

②芒市三台山乡彩西家庭农场、梁河县洪发家禽养殖家庭农场项目采取专项报账制，项目完成1个月内由试点项目实施单位持增值税发票到州农经站报账。
七、项目绩效管理
（一）绩效考核的主要内容

1.家庭农场培优提质试点项目完成情况；

2.中央财政资金使用情况；

3.项目建成后的效益情况。

（二）绩效考核指标任务分解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扶持2个家庭农场（发展壮大型）培优提质，2个家庭农场改善生产经营条件；

2.效益指标—社会效益指标：促进家庭农场规范化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家庭农场满意度，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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